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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  于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系经浙江省司法厅批准成立

的法律服务执业机构，持有浙江省司法厅颁发的第 23301200110634010 号《律师

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现根据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贵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 年修订）（以下简称“《网络投票细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的合法性，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性，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

有效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

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对贵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包括（但不

限于）贵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

程及相关决议等文件，同时听取了贵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

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本所律师仅就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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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贵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

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15 年 8 月 20 日，贵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以下简称《董事会公告》）。 

贵 公 司 董 事 会 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ee.com.cn）、《上海证券报》等媒体刊登了《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

知》）。贵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公告形式通知股东。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根据《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定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下午 2:00 在浙江

省桐乡市崇福镇观庄桥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302 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和网络投票时间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根据《董事会公告》和《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已提前十五日以公告方式作出，且将公告刊载于《公司章程》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贵公司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根据《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

会议时间和地点、会议召集人、表决方式、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网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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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时间、网络投票操作流程、会议审议事项、现场会议登记办法、会议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等。《股东大会通知》的主要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9 月 7 日，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的间隔符合《股东大会规则》不多于 7 个工作日的规定。 

5、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6、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沈建华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 27 名，

代表股份 103,275,957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64.5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和委托代理人共计 27 名，代表股份数 103,275,95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53%；参加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0 名，代表股份数 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

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贵公司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及本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董事会公告》和《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

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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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按《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网

络投票按《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和《网络投票细则》的规定进行表决并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获得了网络投票结果。 

2、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推举 2 名股东代表、1 名监事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进行计票、监票。 

3、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之“实施激励计划的目的”，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之“激

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决，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之“激

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的来源和数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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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之“激

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之“激

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禁售期”，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之“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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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之“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和解锁条件”，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之“本

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之“限

制性股票会计处理”，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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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之“公

司授予权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之“公

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之“公

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之“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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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2）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股。 

（3）以 11,027,504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92,248,453 股回避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19,264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4）以 13,465,593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89,810,364 股回避表决，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近亲属陆伟清、沈剑波作为本次股权激励对象

的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993,204 股，占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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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5）以 103,275,957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

司 2015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不包括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067,143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6）以 103,275,957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建

设 30000 锭紧密纺高档生态纺织项目的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6,067,143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0 股，占出席

会议 5%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前述第（1）、（2）、（3）、（4）、（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过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前述第（6）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过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本所律师审查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相符,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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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 2015 年 9 月 14 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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